
立法會

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樓宇管理及維修

 　公眾諮詢　  

引言

本文件概述《樓宇管理及維修》諮詢文件（見附件）

的內容。

背景

2. 不少業權分散的舊樓維修不善，衛生情況惡劣。截

至 2003 年 8 月，在本港 38,400 幢私人多層大廈中，大約有

11,000 幢仍未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及並無聘用物業管理公司。

3. 多年以來，政府已建立架構，透過屋宇署和民政事

務總署的工作去推動私人大廈的管理及維修，以及透過市區

重建局去處理市區老化問題。這些措施的摘要載於諮詢文件

第 2.2-2.6 段。

4. 儘管我們已投入大量資源，但現行措施成效有限。

總括而言，這些工作面對以下問題：

(a) 社會上保養大廈的意識薄弱；

(b) 現行工作為一次性，缺乏持續效果；

(c) 市區更新計劃產生鼓勵樓宇失修的反效果；及

(d) 社會上普遍忽略樓宇的管理和妥善維修之間的相互

關係。

CB(1)674/03-04(01)



-  2  -

5. 為透過促進樓宇管理及維修去改善環境，政府 2003

年施政綱領的其中一項新措施是：

“透過教育和宣傳，以及專業團體和私營機構更積

極的參與，加強私人樓宇管理及維修，並開展討論

如何為私人樓宇業主提供一站式服務＂。

6. 在嚴重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發生後，社會普遍意識到

現時不少樓宇的管理和維修均需要加以改善。全城清潔策劃

小組於 2003 年 8 月發表的《改善香港環境衛生措施報告》

中，亦建議就如何在全面綜合的架構下促進保養大廈的意

識，徵詢公眾意見。

政策方向

7. 考慮到上文第 4 段中提及現行工作所面對的問題，

我們建議把下列要素納入樓宇管理及維修工作中，以提昇居

民的生活環境：

(a) 我們應提高業主對照顧大廈的意識；

(b) 應融合樓宇的管理和維修，從而為樓宇失修問題提

供持續可行的解決辦法；及

(c) 業主和業界應在照顧大廈方面共同合作。

8. 就上文第 7(a)段，正如其他私人財產一樣，業主有責

任確保大廈得到妥善保養。業主應負責妥善管理和維修其大

廈，包括承擔所需費用。鑑於許多保養欠佳的樓宇都缺乏正

式的管理架構，社會應考慮業主立案法團和專業物業管理人

在提昇保養大廈質素方面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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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就上文第 7(b)段，良好的大廈管理往往是妥善樓宇

維修的先決條件。因此，我們應把定期樓宇維修納入日常大

廈管理工作內，以期更全面綜合和持續可行地去保持樓宇整

體的狀況良好。

10. 就上文第 7(c)段，現代的大廈管理維修涉及不同專業

範疇。舉例來說，所需服務包括向業主提供法律意見、協助

成立業主立案法團，以及進行日常物業管理和定期維修。大

部分業主缺乏這些工作所需的專業知識和時間，故需要簡便

地取得專業人士所提供的不同服務。因此，業界有潛力透過

匯聚法律、建築、測量、管理及其他方面的專才，提供迎合

業主需要和成本效益高的一站式服務。這些私人機構所提供

的服務，可協助業主妥為照顧自己的樓宇。

11. 政府的角色是透過下列措施去協助業主，以及支援

和推動妥善的樓宇管理及維修：

(a) 制定所需的法律架構；

(b) 提供有利促進業主和業界互相合作的環境；

(c) 推行宣傳教育，提高業主的意識；及

(d) 執行有關法例。

12. 為了推動樓宇維修的需求和供應，政府會在落實上

述政策構思時，一併考慮研究一系列的支援措施，包括：

(a) 強制多層大廈有某種形式的管理；

(b) 在確保業主按期繳付管理維修費用方面，提供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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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透過自願樓宇評級制度，嘉許管理及維修良好的樓

宇；及

(d) 向真正有需要的人士提供財政援助。

我們會視乎公眾諮詢的結果，仔細研究上述支援措施。

公眾諮詢

13. 公眾諮詢會於 2003 年 12 月 29 日至 2004 年 4 月 15

日期間進行。我們希望透過這次諮詢，讓社會各界討論如何

處理樓宇失修問題，以及提高業主對妥善樓宇管理及維修的

認識和接受。

14. 樓宇管理及維修涉及不少複雜的課題。我們明白到

在處理樓宇失修這個存在已久的問題時，不宜操之過急。這

次諮詢的目的，是鼓勵社會各界就這個關乎各人的重要課

題，展開討論。我們期望透過這些討論，社會大眾在政策方

向上達成共識。我們會參照公眾的回應，制訂推行細節，以

促進樓宇保養意識和締造良好生活環境。

結語

15. 我們歡迎議員就建議的政策方向提供意見。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


